
「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第三期發展區開發）案」

及「擬定高雄新市鎮特定區第三期細部計畫案」

區段徵收意願調查說明會
114年5月19日 下午02時00分 橋頭區公所3樓大禮堂
114年5月19日 下午06時00分 仕隆社區活動中心
114年5月20日 上午11時00分 楠梓區公所7樓大禮堂

第二期
發展區

第一期
發展區

R22

R22A

R23

R24

僅供說明會參考



•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事項

•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 問卷調查說明議題二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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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3場都計公展說明會及區徵說明會

先期規劃作業

研擬都計草案
公展前座談會：113.08.07

都計公開展覽30天
114.05.09 – 114.06.08
公展說明會：114.05.19、05.20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公告發布實施

新市鎮三期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辦理進度

新市鎮三期都計變更辦理進度

向內政部土徵小組報告公益性及必要性

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區段徵
收意願調查分析作業

區徵說明會：114.05.19、05.20配合
都計說明會共辦理3場

製作區段徵收評估報告、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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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必性評估需要，蒐集地主意願及提高問卷回收率故辦理區徵說明會

本案已於114年4月18日寄發意願調查問卷予區徵範圍內之地主，以利後續公必性評估辦理

本次114年5月19日及20日配合都計公展共辦理3場區段徵收說明會，現場亦備有問卷資料可提供

填寫，以確實蒐集地主意願及提高問卷回收率

問卷調查對象：425位私有地主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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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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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鎮特定區核定後，主管機關對於新市鎮特定區內之私有土地，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未能達成協

議者，得實施區段徵收。

法令依據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新市鎮開發條例§6

土地徵收條例§4第1項第1款

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得為區段徵收。

辦
理
區
徵
依
據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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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約178.94公頃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區段徵收範圍：

三期區徵

約176.29公頃
匝道案

約2.65公頃+

三期都計範圍扣除
已取得/已開闢地區

配合匝道案簽署先行使用同
意書供工程施工之土地，保
留其參與後期區徵之權利

= 178.94公頃

註：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112.10.12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
畫（配合增設橋科匝道及聯絡道工程）案

已簽署同意書供工程使用者保留參
與後期區徵權利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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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都市計畫審議通過前，需用土地人（國土署）應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報告區段徵收之公

益性及必要性（區段徵收實施辦法§4）

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時，應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續發展因素、

其他應加以評估參考之事項，評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並為綜合評估分析（土地徵收條例

§3-2）

就上開因素初步評估，本案增進公共設施建設，改善市區景觀與環境，提高土地利用與價值，配

合科學園區進駐完善交通路網系統，串聯各期發展區並強化捷運場站生活圈服務機能，帶動北高

雄未來發展，具公益性及必要性

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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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地上物補償方式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土地
補償方式

現金補償 申請發給抵價地
部分領錢
部分領地

地上物
補償方式

建築改良物 農作改良物 營業損失 墳墓遷葬
人口租金與
人口遷移

三種方式擇一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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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土地之地價補償費，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

土地所有權人可以選擇領取現金補償，或申請發給抵價地，另亦可選擇一部分領取現金及一部分

領取抵價地

土地及地上物補償標準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地價補償標準

地上物補償標準

建築改良物

「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

農林作物、水產養殖、畜禽類部分

「高雄市農作改良物及畜產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

「高雄市水產養殖物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

墳墓之查估、公告、認領及遷葬等事項由市府民政局依高雄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辦理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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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須在區段徵收公告期間，以書面向市府提

出申請，經市府審查核准者發給抵價地

如申請人檢附文件不齊全或不符，且未依規定補正或補
正不完全者，則核定不發給抵價地，由市府於核定之日
起15日內發給現金補償

抵價地比例、申請程序、分配方式（1）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積50%為原則。因情況特

殊，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但不得少於
40%。曾經農地重劃者，該重劃地區部分不得少於
45%（土地徵收條例§39第2項）

需用土地人訂定抵價地總面積時，應考量各地區特性、

開發目的、開發總費用、公共設施用地比例、土地使用
強度、土地所有權人受益程度及實際發展狀況等因素

抵價地比例

申領抵價地作業程序

區段徵收（私有土地）

抵價地

未辦理農地重
劃地區

不得少於40%

已辦理農地重
劃地區

不得少於45%

應領回抵價地之面積，由徵收機關按其應領補償
地價與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之比例計算其應領
之權利價值，並以該抵價地之單位地價折算之

抵價地分配採公開抽籤，
自由選擇分配街廓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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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回抵價地面積不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者：

• 應於規定期限內申請合併

• 規定期限屆滿而未申請合併者，於規定期限屆滿之日起30日內，發給現金補償

最小建築單位面積：抵價地分配街廓及最小建築單位面積，由主管機關會商需用土地人依開發目

的及實際作業需要劃定之。但不得小於「高雄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及「都市計畫」所規定最

小建築基地之寬度、深度及面積

抵價地比例、申請程序、分配方式（2）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公開抽籤

自由選擇分配街廓

辦理抵價地分配作業前，將依規定訂定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召開抵價地分配作業說明會

分配結果公告30日並通知受分配之土地所有權人

抵價地分配原則及方式

合併分配原則及方式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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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價地比例、申請程序、分配方式（3）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以徵收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可以申請發給抵價地

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未辦理完竣繼承登記者，其繼承人、遺產清理人也可以按其應繼分申請發給

抵價地，或可由依法選定或選任的遺產管理人代為申請發給抵價地

信託土地以受託人為登記名義者，由受託人提出申請發給抵價地，並應於抵價地申請書內載明取

得抵價地為信託財產及委託人之身分資料。

祭祀公業已選定管理人，且向民政機關備查有案者，如其規約或派下員大會決議未有特別約定，

由管理人切結並檢具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發給抵價地；祭祀公業未選定管理人者，如其規約或派下

員大會決議未有特別約定，申請發給抵價地，應經派下員全體之同意。

下列對象可申請發給抵價地

房屋所有權人、被徵收土地之他項權利人、建築基地承租人及
耕地承租人（佃農）等，皆不能申請發給抵價地。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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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處理方式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合法建物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原則

區段徵收範圍內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築物基地或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

私立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團體用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惟申請保留之建物所有

權人，應為經核定領回抵價地者

受理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得會商國土署訂定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核作業規定。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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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安置計畫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區段徵收公告期滿15日內）或核定發給抵價地

後，市府將通知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限期遷移完竣

徵收公告一年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其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

可居住者，或情境相同經市府社會工作人員查訪屬實者，需用土地人應訂定安置計畫，並於徵收

計畫書內敘明安置計畫情形。上開規定情形或合法建築改良物需辦理拆遷安置者，由需地機關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會商市府訂定安置計畫

拆遷與安置

研訂安置
計畫對象

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

合法建築改良物需
辦理拆遷安置者

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
致無屋可居住者

經市府社會工作人員
查訪屬實者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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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繼續務農耕作者處理原則及方式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農業專用區規劃時，應考量都市計畫整體規劃、區段徵收財務計畫及原土地所有權人繼續從事耕

作之意願。配售之土地以耕作單元為規劃原則

區段徵收範圍內得劃設農業專用區，供有繼續從事耕作意願之原土地所有權人以其已領之現金地

價補償費數額申請折算配售

區段徵收範圍內農業專用區土地之配售，以公開抽籤及自行選擇配售街廓為原則。

為保障永續務農權利，分配至農業專用區之土地，未來不得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耕作單元配售

之價格得加計劃設農業專用區所需興闢之農水路設施費用。

申請配售之原土地所有權人其已領取之現金地價補償費數額應大於其申請配售之耕作單元總地價

農業專用區規劃及分配方式

僅供說明會參考



17

被徵收之土地，均免徵土地增值稅

區段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後第一次移轉時，土地增值稅減徵40%

區段徵收區內土地，於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益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全
免；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2年

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減免及扣繳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僅供說明會參考



18

耕地租約之處理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由承租人領取地價補償費三分之一；土地所有權人領取三分之二

依法應補償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之地價補償費，由耕地承租人領取；承租人有二人以上時，由

承租人會同領取，惟承租人並不得申請領回抵價地

耕地三七五租約

一般耕地租約

申領抵價地時，被徵收土地訂有耕地租約者，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自行清理完畢，並提出相關證

明文件。未依前項規定提出者，將核定不發給抵價地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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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補償費

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市府應通知當事

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其補償費依第二十六條規定（存入專

戶）辦理

他項權利或其他負擔之處理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申領抵價地

被徵收土地設定有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者，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自行清理完畢，並提出相關證

明文件。未依前項規定提出者，將核定不發給抵價地

被徵收之土地設有抵押權或典權者，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利人得申請於發給抵價地上重新設

定，申請時並應提出同意塗銷證明文件 提出同意塗銷證明文件。重新設定之抵押權或典權之權利

範圍、價值、次序等內容，由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協議定之，並應於抵價地登記時檢附相

關申請登記文件同時辦理登記。

（土地徵收條例第36、41、42條）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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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有任何意見，請以書面提出

陳述意見之處理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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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工作進度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04
03

02
01

意願調查

評估公益性及必要性

準備作業

正式作業

意願調查說明會

114年5月舉辦3場區段徵收
意願調查說明會。

可行性與公必性評估

配合本案機關協調、都市計
畫變更作業評估區段徵收可
行性、公益性及必要性。

預計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階段向土徵小組報告
公必性。

區段徵收準備作業

辦理範圍邊界分割測量，地
籍整理、調查，土地徵收補
償市價查估，其他徵收補償
費查估，繕造各類清冊。

區段徵收正式作業

辦理協議價購，召開區段徵
收公聽會，區段徵收公告，
發給抵價地案件申請、審查
及核定，徵收補償費發放，
工程施工，土地分配。

配合橋頭科學園區完工時程，預計114年完成都市計畫審定、區段徵收前置作業；
116年優先辦理1-1-60M計畫道路工程施工作業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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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作業流程（區段徵收實施辦法§2）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一）範圍勘選。

（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

（三）評估公益性及必要性。

（四）召開事業計畫公聽會。

（五）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六）辦理變更、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

（七）範圍邊界分割測量。

（八）建築改良物禁止事項之報核及公告。

（九）地籍資料整理、調查及繕造清冊。

（十）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資料之提送及評定。

（十一）徵收補償費查估及繕造清冊。

準備作業

正式作業

（一）先行區段徵收地區開發範圍報核。

（二）抵價地比例報核。

（三）召開協議價購會議。

（四）召開區段徵收公聽會。

（五）區段徵收計畫書之報核、審議及核准。

依據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4條規定撰寫區段徵收評估報告書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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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作業流程（區段徵收實施辦法§2）
區段徵收作業說明

（六）區段徵收公告及通知。

（七）異議處理及通知。

（八）發給抵價地案件之申請、審查及核定。

（九）徵收補償費之發放或存入保管專戶。

（十）公有土地及未登記土地之處理。

（十一）囑託辦理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公有土地所有權移轉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他項權利塗銷或變更登記、建物滅失或標示變更登記。

（十二）工程施工。

（十三）辦理抵價地分配及農業專用區配售。

（十四）地籍整理。

（十五）囑託辦理開發完成後土地所有權登記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十六）辦理抵押權或典權登記。

（十七）土地之處分。

（十八）財務結算。

（十九）撰寫成果報告。

正式作業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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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說明

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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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速高雄新市鎮各期發展區串聯，並提供產業引入所需之支援性住商腹地共創北高雄整體發展，內政部國

土管理署針對於民國114年5月9日至114年6月8日辦理公展之「擬定高雄新市鎮特定區第三期細部計畫案」

區段徵收地區進行評估

問卷目的
問卷調查說明

都市計畫之變更....擬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時，由需用土地人會同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及其他相

關機關勘選區段徵收範圍，並填寫區段徵收評估報告書，作為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都市計畫或區域計

畫委員會審議區域計畫之參考。

需用土地人應於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或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前，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報告其公益性及必要性。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4

前條第一項區段徵收評估報告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應附具範圍圖：

（略）九、土地所有權人參加區段徵收意願及繼續耕作意願調查情形。（略）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5

辦
理
意
願
調
查
依
據 僅供說明會參考



26

問卷內容說明
問卷調查說明

第一部分
參與區段徵收意願

第二部分
繼續耕作意願

第三部分
對開發公益性及
必要性的認知

第四部分
基本資料

1. 是否知道將辦理區段
徵收？

2. 是否期待政府推動本
開發區儘速開發？

3. 是否知道需用土地人
會依法予以補償？

4. 希望何種補償方式？

5. 區內建物希望以何種
方式辦理？

1. 是否有在區內從事農
業耕作之相關活動？

2. 是否有繼續耕種意願
及保留農業專用區需
求？

1. 同意本案之推動能增
進公共設施建設、改
善市區景觀與環境、
提高土地利用與價值
等公益性嗎？

2. 同意本案推動，除具
提升整體交通便利性
之效益外，亦配合周
邊產業群聚發展，打
造職住並重之生活圈，
帶動北高雄區域整體
發展之必要性嗎？

3. 對本案採區段徵收開
發之其他建議

1.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2. 性別

3. 年齡

4. 聯絡電話

5. 通訊地址

6. 電子信箱

7. 土地標示

8. 權利範圍僅供說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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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1：說明會現場繳回

方式2：寄回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苓雅區新光路38

號25樓之2）

問卷繳回方式
問卷調查說明

本計畫有提供電話服務，方便民眾諮詢

電話：（07）269-6068#76  林小姐僅供說明會參考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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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說明會參考




